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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合併 )條例草案》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交通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合併 )條例
草案》(下稱 "條例草案 ")的背景資料，並綜述有關方面向財經事
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作出簡介時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
和關注事項。  
 
 
《交通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合併 )條例草案》  
 
2.  條例草案是吳亮星議員經行政長官同意提交的議員

法案。 1 
 
3.  條例草案旨在就下述事宜訂定條文：將交通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下稱 "交銀 ")目前透過一家在香港的分行 ("交銀香港
分行 ")經營構成交銀在香港的零售銀行業務和私人銀行業務之
業務、資産和法律責任轉移予交通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下稱
"交銀 (香港 )")；交銀 (香港 )是交銀集團內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
而交銀是交銀 (香港 )的最終控股公司。擬議轉移完成後，交銀
(香港 )會經營零售和私人銀行業務 (若干除外財產及法律責任
除外 )，而交銀香港分行會繼續經營其公司銀行業務和其他業務
(交銀香港分行在移轉當日正在經營的零售和私人銀行業務
除外 )。  
 
4.  條例草案與多項先前制定的銀行合併條例大致相若。  
 
                                              
1 立法會主席已裁定條例草案涉及《議事規則》第 51(4)條所指的政府政策，必須
得到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才可提交。行政長官已於 2015年 12月 9日發出函件，同意
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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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條例草案已於 2015年 12月 18日和 2015年 12月 24日於
憲報刊登，並已於 2016年 6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首讀。條例草
案就交銀香港分行的業務於交銀 (香港 )董事所指定的日期當日
轉歸交銀 (香港 )一事訂定條文。條例草案亦載有若干補充條文，
内容關乎轉歸業務在信託及遺囑方面的效力；交銀香港分行的

會計處理；課稅及稅務事宜；與客户、借款人、僱員及其他各

方的關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證據；土地權益；以及若干保

留條文。  
 
6.  吳亮星議員於 2015年 12月 24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第 9段，以及有關條例草案的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
LS24/15-16號文件 )第 7至 15段，對條例草案各項主要條文作出
闡釋。條例草案如獲得通過，將於其在憲報刊登當日起生效。  
 
 
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7.  財經事務委員會於 2015年 7月 6日的會議上聽取有關條
例草案擬稿的簡介。下文各段綜述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

事項。  
 
擬議合併的好處  
 
8.  委員察悉，在擬議子公司化後，交銀 (香港 )將會經營有
關的零售和私人銀行業務，而交銀香港分行將會繼續經營其公

司銀行業務和其他業務；委員詢問子公司化的建議對於該行的

日後發展有何好處。  
 
9.  交銀香港分行代表表示，子公司化的建議彰顯該行對香

港和對該行客戶、員工和業務夥伴的長期承擔；子公司化擴展

和深化零售和私人銀行業務，以配合市場對各類銀行和金融服

務日漸殷切的需求。該本地附屬公司將是一家在香港註冊為法

團的持牌銀行，按照《銀行業條例》 (第 155章 )的規定，其公司
管治架構會以董事局、董事局專責委員會和高級管理層為主

體。交銀 (香港 )的經營將具有更高透明度，而管治更加本土化，
以面對客戶、員工和其他業務夥伴，從而加強銀行內部治理與

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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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客戶的影響  
 
10.  由於交銀香港分行是交銀的分行，而交銀是在中國成立

已久的全國性國有商業銀行，根基穩固，資本規模龐大；反觀

新的交銀 (香港 )只是在香港成立的交銀附屬公司，資本規模及財
政穩健程度尚屬未知之數，部分委員關注到，子公司化的建議

會否對交銀香港分行的現有客戶 (尤其是與該行訂有長期合約的
客戶 )構成影響，以及會否為該等客戶提供足夠保障。  
 
11.  交銀香港分行代表表示，交銀 (香港 )的資本要求須符合
《銀行業條例》的監管規定。凡交銀香港分行就零售銀行業務

及私人銀行業務參與訂定、接獲或被指明為收件人的所有相關

合約和協議 (包括長期合約 )，均會於子公司化時轉予交銀 (香
港 )，而該等合約和協議下的權利及法律責任將會依法得到充分
保障。由於在香港的監管制度下，經營模式具有更高透明度，

監控更為嚴緊，故此在子公司化以後，客戶的資產和利益會得

到更佳保障。  
 
對僱員的影響  
 
12.  部分委員關注到擬議的轉移對交銀香港分行現有僱員

可能構成的影響，尤其在作出員工轉職安排時可能難以按零售

銀行業務和私人銀行業務或公司銀行業務和其他業務分類而劃

分支援職員的職責。委員又詢問有關合併會否完全確認現有僱

員的服務年資、保留他們僱傭合約下的權利及累算權益，以及

會否影響他們的晉升機會。  
 
13.  交銀香港分行代表強調，交銀 (香港 )僱傭合約的條款及
條件，與交銀香港分行的一致，現有僱員的累算權益 (包括服務
年資 )將獲完全確認。在業務轉移後，交銀香港分行和交銀 (香港 )
將會繼續拓展業務，預料在子公司化以後，相關僱員會有更佳

的就業前景。  
 
香港的銀行合併  
 
14.  部分委員詢問香港規管銀行合併的現時法律架構，以及

銀行合併為何以向立法會提出議員私人法案的方式實現，而並

非一如公司合併及重組的情況，就實體之間的銀行業務轉移而

向法庭尋求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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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政府的角色是確保銀行界的整合

不會損害銀行體系的穩定和有效運作，並確保存款人和任何有

關第三方的利益會得到適當保障。當局曾於 2006年進行研究，
檢討以議員私人法案方式實現銀行合併的現行架構，並研究海

外司法管轄區在促成銀行合併時所採用的架構。該項研究顯

示，在實現銀行業務轉移的做法方面，國際間並無通用的做法，

而提出議員私人法案是推展銀行合併的有效方法。當局當時亦

就應否指定法庭為轉移銀行業務的認許當局一事徵詢司法機構

意見。司法機構認為法庭不宜擔當該角色，原因是有關轉移涉

及廣泛的公共政策事宜，該等事宜並不屬於司法機構職權的範

圍，而現時藉私人法案實現銀行合併的安排運作暢順。因此，

政府認為無需對現行制度作出任何根本性改變。當局向財經事

務委員會提供的相關文件載於附錄 I。  
 
 
最新發展  
 
16.  在 2016年 6月 24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
法案委員會以研究條例草案。  
 
 
相關文件  
 
17.  附有超連結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6年 7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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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相關文件一覽表  
 
 

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5年7月6日 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  資料說明  
( 立 法 會 CB(1)1034/ 
14-15(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第 3至20段 )
( 立 法 會 CB(1)1258/ 
14-15號文件 ) 
 

2015年11月16日 立法會主席就吳亮星
議員擬提交的《交通

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合併 )條例草案》所作
的裁決  
 

主席裁決  
( 立 法 會 CB(3)143/ 
15-16號文件 ) 

2016年6月22日 向立法會提交《交通

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合併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 法 會 LS24/15-16號
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50706cb1-103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507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re_rul/pre20151116-ref-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bills/b20151218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bills/brief/b201512181_brf.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hc/papers/hc20160108ls-24-c.pdf�



